
附 2：

2021 年度宜城市人民法院部门整体绩效自评表

单位名称：宜城市人民法院       填报日期：2022年 3月 15日

单位名称 宜城市人民法院

基本支出总额 2682.20 项目支出总额 569.42

预算数（A） 执行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）
得分

（20分*执行率）
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万元）

（20分）
部门整体

支出总额
3251.67 3251.62 100% 20

年度目标 1：

（40分）
保障人民法院审执工作顺利进行，提高案件结案率，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。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年初目标值

（A）

实际完成值

（B）
得分

数量指标 各类案件结案率 ≥85% 88.03% 20
产出

指标
时效指标 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≥80% 98.98% 10

年度

绩效

指标

效益

指标
社会效益 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保障 保障 10

年度目标 2：

（40分）
加强预算管理，合理分配相关支出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法治环境。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年初目标值

（A）

实际完成值

（B）
得分

产出

指标
成本指标 案件办案成本 不超预算 不超预算 20

社会效益 网络信访回复率 ≥90% 100% 10

年度

绩效

指标
效益

指标
社会效益 裁判文书上网率 ≥80% 61.15% 7.64

总分 97.64



偏差大或

目标未完成

原因分析

裁判文书上网率未完成主要是由于没能做到统筹兼顾，裁判文书上网系统更新

升级，重视程度不够，未能及时熟练掌握，降低了对裁判文书上网率的要求。

改进措施及

结果应用方案

提升干警信息化水平，熟练掌握新系统新方法；进一步细化指标评价体系，提

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
备注：

1.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资金

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。

2.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

量指标计分原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≤X，得

分=权重*A/B），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
3.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

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-80%（含 80%）、80-50%（含 50%）、50-0%

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
4.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


附 3：

2021 年度办案业务专项经费项目自评表

单位名称：宜城市人民法院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2022年 3月 15日

项目名称 宜城市人民法院办案业务专项经费　

主管部门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项目实施单位 宜城市人民法院　

项目类别 1、部门预算项目   √    2、省直专项   □  3、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□

项目属性 1、持续性项目     √    2、新增性项目 □ 

项目类型 1、常年性项目     √    2、延续性项目 □      3、一次性项目 □

预算数（A） 执行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）
得分

（20分*执行率）
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万元）

（20分）
年度财政

资金总额
446.5 446.5 100% 20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年初目标值

（A）

实际完成值

（B）
得分

数量指标 各类案件结案率 ≥85% 88.03% 20
产出

指标
成本指标 案件办案成本 不超预算 不超预算 20

社会效益 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保障 保障 20

年度

绩效

目标 1

（80

分）
效益

指标
社会效益 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促进 促进 20

总分 100

偏差大或

目标未完成

原因分析

无



改进措施及

结果应用方案
进一步细化指标评价体系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
备注：

1.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

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。

2.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

定量指标计分原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

≤X，得分=权重*A/B），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
3.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

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-80%（含 80%）、80-50%（含 50%）、

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
4.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

